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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实际控制人

变更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签署的《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致行动人协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一致行动关系自动解除所

致。 

 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由

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变更为周德胜。 

 本次权益变动后，周德胜通过直接持股、间接控制及一致行动关系可实

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权益比例从 30.2449%减少为 30.2010%。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2017年9月15日，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该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对公司下列事项采取一致行动，作出相同的意思表示：对于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各方应进行充分预沟通，形成一致意见后进行表

决。如各方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后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

同意与周德胜的意见保持一致，以周德胜的最终意见为其共同的意思表示。各方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保持一致行动。 

在《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内，原一致行动人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

需要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均充分遵守了原协议的约定，保



持一致行动，未出现存在分歧的情况，各方未发生违反原协议的情形。 

二、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情况 

（一）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情况 

《一致行动协议》于公司首发上市后满三年到期，即 2024年 2月 8日到期，

公司于 2024年 2月 8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共同出

具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各方确认前述协议于 2024年 2

月 8日到期后不再续签。 

经公司核查，在《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后，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与周

德胜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因此公司确认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与周德胜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4 年 2月 8

日到期后解除，邓闰陆、赫崇飞作为公司股东，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履

行相关股东义务。 

（二）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不再续期的背景及考虑因素 

1、一致行动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已经实现，不再延续一致行动的客观条件成

熟 

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于2017年9月15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时各方均为公司的创始团队成员，共同组成公司的经营管理团

队，并通过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对公司的业务、财务、人事等

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各方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共同认知及各方共同利益高度一

致，为保证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治理结构合理、使公司各项决策能够有效运行，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关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对增强控制力和保证

经营决策统一起到了明显作用。目前公司上市已满三年，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经营层各负其责、运作良好，公司经营管理内控水平已有长足进步，且邓

闰陆、张春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而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至此，

一致行动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已经实现，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不再延续的客观条件

成熟。 



2、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不再延续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民

主和高效 

一致行动决策机制下，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先通过一致

行动会议的方式形成一致意见，之后再按照统一意见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上行使

表决权。这种机制的优势在于增加了一致行动人对公司的控制力，但决策的广泛

性存在一定的不足，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较为依赖于一致行动人的专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不利于充分发挥一致行动人以外的董事、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作用。一

致行动关系解除后，邓闰陆、赫崇飞和周德胜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上表决时不再

一致行动，更有利于每一名董事和股东直接在董事会、股东大会中表达意见、行

使表决权，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和高效。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即权益变动前），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

崇飞合计持有北京富仓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仓湾”）100%股权，

富仓湾持有北京百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安投资”）66.67%的股权，

百安投资持有北京松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安投资”）58.81%的股

权，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通过富仓湾、百安投资能够控制松安投资，

松安投资持有凯因科技 22.46%的股权。此外，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及赫崇飞

通过控制北京卓尚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尚湾”）、北京

富山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山湾”）、北京富宁湾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宁湾”）、北京卓尚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卓尚石”），控制公司合计 7.5972%的股份。周德胜、邓闰

陆、张春丽及赫崇飞通过前述方式合计控制公司 30.0606%的股份。 

此外，公司因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股份归属工作，实际控制人周德胜、邓闰陆、赫崇飞三人分别获得股份归属

240,000股、15,000 股、60,000股。 

综上，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通过直接持有、间接控制、一致行



动关系共控制公司合计 30.2449%的权益。 

（二）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即权益变动后），如前所述，松安投资、富宁湾、

卓尚湾、富山湾、卓尚石仍属于周德胜能够控制的企业，是周德胜的一致行动人。

周德胜及上述其一致行动人共控制公司合计 30.2010%的股份。本次一致行动关系

解除前后，相关各方直接持有及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相关

方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

各方拥有权益情况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

各方拥有权益情况 

松安投资 38,400,000 22.4634 相关方通过直接持

有、间接控制及一致

行动关系合计拥有公

司51,701,922股股份

的权益 

相关方通过直接持

有、间接控制及一致

行动关系合计拥有公

司51,626,922股股份

的权益 

卓尚湾 5,043,922 2.9506 

富山湾 3,156,600 1.8466 

富宁湾 3,113,100 1.8211 

卓尚石 1,673,300 0.9789 

周德胜 240,000 0.1404 

邓闰陆 15,000 0.0088 15,000 

赫崇飞 60,000 0.0351 60,000 

张春丽 - - - 

合计 51,701,922 30.2449 - - 

注：一致行动人张春丽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仅通过富仓湾、富宁湾、卓尚石、卓尚湾间接

持有公司 1,883,097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1016%。 

综上，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周德胜通过直接持股、间接控制及一致行

动关系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权益比例从 30.2449%减少为 30.2010%；邓闰

陆、张春丽、赫崇飞权益变动比例减少均超过 5%，达到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权益变动披露标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及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对公司的影响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截至 2024年 2 月 8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松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400,000 22.46 

北京卓尚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43,922 2.95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509,027 2.05 

北京富山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56,600 1.85 

北京富宁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13,100 1.82 

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0,000 1.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药保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61,002 1.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聚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36,404 1.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精准医疗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62,079 1.0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1,687,848 0.99 

1、原《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解除后，周德胜持有富仓湾 72.50%股权，为

富仓湾的执行董事，其任职情况足以实际支配或决定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内部

管理机构的设置，能够实际控制富仓湾，富仓湾持有百安投资 66.67%的股权，百

安投资持有松安投资 58.81%的股权，同时，周德胜担任百安投资执行董事、松安

投资董事长，因而周德胜通过富仓湾、百安投资能够控制松安投资，松安投资持

有公司 22.46%的股权。富山湾、卓尚石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富仓湾，富宁湾、卓

尚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周德胜，综上，松安投资、富山湾、卓尚石、富宁湾、

卓尚湾仍属于周德胜能够控制的企业。周德胜及上述其一致行动人共控制公司合

计 30.2010%的股份，根据公司近三年的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情况来看，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平均比例约为 40.69%，因此，周德胜

及其上述一致行动人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二）项、第（四）

项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4.1.6 第（二）

项、第（四）项规定的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 

2、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董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 3%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从上市公司各主

要股东拥有表决权股票数量/占比和持股比例来看，除周德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

公司其他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均在 3%以下，因此在上市公司股东中，目前

仅周德胜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单独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目前公司董事会人数为 9

人，其中独立董事有 3名，非独立董事 6人，其中现任非独立董事周德胜、邓闰

陆、赫崇飞、史继峰最初系控股股东松安投资提名。综上，周德胜及其一致行动

人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任免。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三）项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4.1.6第（三）项规定的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情形。 

3、周德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一直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负责公

司战略及运营管理，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其领导下，公司引

进并组建了高层次核心运营团队，周德胜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任

免均起到重要作用。综上，在公司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周德胜在企业战略布局、

人才团队搭建、营销创新模式的探索、加速 IPO 进程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任职情况足以实际支配或决定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4.1.6第（五）项规定的

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 

综上，周德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控制公司合计 30.2010%的股份，可实际支配

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且其通过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任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规定

的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自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之日起，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由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变更为周德胜，公司不存在控制权不稳



定的风险。 

（二）其他说明 

1、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对公司的独立经营无实质性影响，公司仍将具有独

立经营的能力和持续盈利的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2、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行为不违反《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赫崇飞在作为一致行动人期间均严格遵守了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作出的承诺并将继续履行相关承

诺，本次减持不存在规避减持承诺的情形。 

五、上网公告附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